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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本年度部分： 

1.歲入部分：本年度預算數1,692,946,000元，決算數1,321,484,946元(含實現數

1,319,227,186 元及應收數 2,257,760 元)，占預算數 78.06%，短收 371,461,054

元，主要係司法規費收入短收所致。各項收入情形略述如下： 

(1)罰金罰鍰及怠金：本年度預算數 572,000 元，決算數 1,474,619 元(含實現數

1,004,619元及應收數470,000元)，占預算數257.80%，超收902,619元，係

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作證等罰款收入較預期增加。 

(2)沒入及沒收財物：本年度預算數22,629,000元，決算數11,221,023元，占預

算數 49.59%，短收 11,407,977 元，係沒入大額刑事保證金等收入較預期減

少。 

(3)賠償收入：本年度未編列預算數，決算數63,478元，超收63,478元，係廠商

逾期違約等賠償收入。 

(4)司法規費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536,108,000 元，決算數 1,128,629,413 元

(含實現數 1,126,935,320 元及應收數 1,694,093 元)，占預算數 73.47%，短

收 407,478,587 元，係民事訴訟裁判費、執行費、非訟事件聲請費及公證費

等較預期減少。 

(5)使用規費收入：本年度預算數4,811,000元，決算數4,443,361元，占預算數

92.36%，短收 367,639 元，係訴訟文書資料費、光碟費及抄錄費等收入較預

期減少。 

(6)財產孳息：本年度預算數666,000元，決算數451,185元，占預算數67.75%，

短收 214,815 元，係因疫情警戒臨時攤位停租，租金減少所致。  

(7)廢舊物資售價：本年度預算數 68,000 元，決算數 211,010 元，占預算數

310.31%，超收 143,010 元，係出售已達汰換年限且不堪使用之報廢財產及廢

舊物品收入較預期增加。 

(8)雜項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28,092,000 元，決算數 174,990,857 元(含實現數

174,897,190 元及應收數 93,667 元)，占預算數 136.61%，超收 46,898,857

元，係業務單位清理逾十年未領依法繳庫之提存款較預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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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 出 部 分 ：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 含 統 籌 科 目 )1,903,175,056 元 ， 決 算 數

1,869,541,484 元(含實現數 1,838,495,184 元及保留數 31,046,300 元)，占預算

數 98.23%，賸餘數 33,633,572 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甲、本機關預算部分： 

(1)一般行政：本年度預算數 1,583,422,000 元，決算數 1,571,080,553 元(含實

現數 1,568,933,579 元及保留數 2,146,974 元)，占預算數 99.22%，賸餘數

12,341,447 元，其內容包括人事費 12,289,549 元、業務費 24,033 元及獎補

助費 27,865 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2)審判業務：本年度預算數 180,219,000 元，決算數 160,505,580 元(含實現數

158,851,616 元及保留數 1,653,964 元)，占預算數 89.06%，賸餘數

19,713,420 元，其內容係業務費，由國庫自動收回。 

(3)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本年度預算數 27,321,000 元，決算數 27,321,000 元

(含實現數 75,638 元及保留數 27,245,362 元)，占預算數 100.00%。 

(4)交通及運輸設備：本年度預算數8,196,000元，決算數7,840,295元，占預算

數 95.66%，賸餘數 355,705 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5)第一預備金：本年度預算數 1,223,000 元，本年度未申請動支，賸餘數

1,223,000 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乙、統籌支出部分： 

(1)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本年度請撥數 10,624,390 元，決算數

10,624,390 元。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本年度請撥數92,169,666元，決算數92,169,666元。 

(二)以前年度部分： 

1.歲入部分：以前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6,011,357 元，本年度實現數 394,047

元，註銷數 4,173,568 元，未結清數 1,443,742 元。分項略述如下： 

(1)106 年度司法規費收入：上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160,310 元，本年度實現數

13,010 元，註銷數 0 元，未結清數 147,300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 

(2)107 年度罰金罰鍰及怠金：上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30,000 元，本年度實現

數 0 元，註銷數 30,000 元，未結清數 0元。 

(3)107 年度司法規費收入：上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196,204 元，本年度實現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3 

68,667 元，註銷數 4,500 元，未結清數 123,037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 

(4)108 年度司法規費收入：上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195,596 元，本年度實現數

44,647 元，註銷數 61,720 元，未結清數 89,229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 

(5)109 年度罰金罰鍰及怠金：上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998,000 元，本年度實現

數 84,000 元，註銷數 878,000 元，未結清數 36,000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

理。 

(6)109 年度司法規費收入：上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4,431,247 元，本年度實現

數183,723元，註銷數3,199,348元，未結清數1,048,176元，結轉下年度繼

續辦理。 

2.歲出部分：109年度轉入本年度保留數80,114,425元，本年度實現數14,523,386

元，未結清數 65,591,039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分項略述如下： 

(1)一般行政：109 年度轉入本年度保留數 31,839,781 元，本年度實現數

12,043,386 元，未結清數 19,796,395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 

(2)審判業務：109 年度轉入本年度保留數 2,480,000 元，本年度實現數

2,480,000 元，未結清數 0元。 

(3)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109 年度轉入本年度保留數 45,794,644 元，本年度實

現數 0 元，未結清數 45,794,644 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辦理。 

(三)平衡表重要科目之金額及內容之簡述：  

1.資產科目：  

(1)專戶存款：30,155,607,622 元，係存放金融機構專戶之款項。 

(2)應收帳款：3,701,502 元，係辦理民事、少年事件業務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

款。 

(3)預付款：6,896,829 元，係辦理司法新廈大樓外牆更新改善工程預撥代辦機關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工程款等經費及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預撥代辦機關內政部

營建署地基調查費。 

(4)土地：701,554,305 元，係辦公房屋及職務宿舍基地。 

(5)土地改良物：955,000 元，係新店辦公大樓圍牆 1座。 

(6)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608,265 元，係依規定提列土地改良物之折舊。 

(7)房屋建築及設備：1,043,143,659 元，係辦公房屋、職務宿舍及其附屬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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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累計折舊-房屋建築及設備：555,182,381 元，係依規定提列房屋建築及設備

之折舊。 

(9)機械及設備：189,275,818 元，係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等設備。 

(10)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109,106,048 元，係依規定提列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11)交通及運輸設備：105,232,530 元，係警備車等交通運輸設備、監視系統及

電話交換機系統等設備。 

(12)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76,588,478 元，係依規定提列交通及運輸設備

之折舊。 

(13)雜項設備：148,424,348 元，係影印機、冷氣機及辦公桌椅等設備。 

(14)累計折舊-雜項設備：112,189,572 元，係依規定提列雜項設備之折舊。 

(15)收藏品及傳承資產：819,270,147元，為市定古蹟婦聯總會至德堂。 

(16)購建中固定資產：41,062,494元，係興建中辦公廳舍。 

(17)電腦軟體：158,165元，係外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 

(18)暫付款：4,802,500 元，係本院 108 年度訴字第 4064 號民事判決，為免假執

行而為預供擔保金（110.7.19 院授主預政字第 1100102164 號）。 

(19)存出保證金：800 元，係辦理政風及民事執行業務所需租用郵政信箱之押

金。 

2.負債科目：  

(1)應付代收款：22,218,286 元，係代扣員工薪津款項及代收民事執行業務員警

差旅費、司法院補助款、消費者債務清理及家事事件等預納款項。 

(2)存入保證金：3,511,410,983 元，係具保人繳納之刑事保證金及廠商繳納之履

約、保固保證金等。 

(3)應付保管款：26,626,780,853 元，係民事強制執行案款、提存款、贓證物

款、逾 1年以上未兌領支票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等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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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狀況之分析 

   平衡表各科目本年度與上年度之比較：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別 

科目 

本年度 

(A) 

上年度 

(B)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 
差異達 5 億元或 20%

以上原因說明 增減數 
(C)=(A)-(B) 

增減% 
(C)/(B)*100 

資產 32,366,410,975 31,232,121,195 1,134,289,780 3.63  

專戶存款 30,155,607,622 28,996,795,320 1,158,812,302 4.00 

民事執行案款存入「國庫
存款－歲入保管款」帳戶
金額增加，致專戶存款增
加。 

應收帳款 3,701,502 6,011,357 -2,309,855 -38.42 

准予訴訟救助俟判決確定
後向當事人徵收訴訟費用
之案件減少，致應收帳款
減少。 

預付款 6,896,829 14,360,814 -7,463,985 -51.97 

係按廠商施工期程驗收付
款致辦理營繕工程預撥代
辦機關工程款減少。 

土地 701,554,305 701,554,305 0 0  

土地改良物 955,000 955,000 0 0  

減：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608,265 -570,453 -37,812 6.63  

房屋建築及設備 1,043,143,659 1,042,619,849 523,810 0.05  

減：累計折舊-

房屋建築及設備 -555,182,381 -530,472,935 -24,709,446 4.66  

機械及設備 189,275,818 171,614,605 17,661,213 10.29  

減：累計折舊-

機械及設備 -109,106,048 -89,923,659 -19,182,389 21.33 係依規定提列折舊。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5,232,530 98,213,218 7,019,312 7.15  

減：累計折舊-

交通及運輸設備 -76,588,478 -76,469,817 -118,661 0.16  

雜項設備 148,424,348 144,288,437 4,135,911 2.87  

減：累計折舊-

雜項設備 -112,189,572 -107,333,775 -4,855,797 4.52  

收藏品及傳承資

產 819,270,147 819,270,147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41,062,494 40,986,856 75,638 0.18  

電腦軟體 158,165 221,126 -62,961 -28.47 係依規定攤銷。 

暫付款 4,802,500 0 4,802,500  

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064
號民事判決，為免假執行
而 為 預 供 擔 保 金
（110.7.19 院授主預政
字第 1100102164 號）。 

存出保證金 800 8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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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別 

科目 

本年度 

(A) 

上年度 

(B)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 
差異達 5 億元或 20%

以上原因說明 增減數 
(C)=(A)-(B) 

增減% 
(C)/(B)*100 

負債 30,160,410,122 28,996,795,320 1,163,614,802 4.01  

應付代收款 22,218,286 10,640,517 11,577,769 108.81 

主要係代收司法院核配辦
理「建置國民法官法庭」
等經費。 

存入保證金 3,511,410,983 3,648,294,650 -136,883,667 -3.75  

應付保管款 26,626,780,853 25,337,860,153 1,288,920,700 5.09 
係保管民事強制執行案款
大額款項增加所致。 

淨資產 2,206,000,853 2,235,325,875 -29,325,022 -1.31  

三、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一般行政業務：厲行品德考核獎懲；尊重審判獨立，維護司法尊嚴；辦理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加強法庭安全措施、法庭科技化；加強便民禮民服務。 

2.民事審判業務：加強認定事實功能及合議審判，提高辦案維持率及裁判品質；縮短

結案日數；加強民事調解功能，擴大調解成效。 

3.家事審判業務：推動審判專業化，加強闡明爭點，使當事人充分辯論，以求發現真

實；加強家事調解，疏減訟源。 

4.民事執行業務：加強民事執行功能，切實清理積案及遲延未結案件，加強便民服務

品質，民執業務電腦化，提高執行績效。 

5.刑事審判業務：落實法庭交互詰問，加強認定事實，提高辦案維持率，審慎辦理重

大刑案；發揮公設辯護功能。 

6.行政訴訟業務：妥適辦理行政訴訟事件業務，加強審查階段整理事務，優先處理保

全程序。 

7.簡易審判業務：妥適辦理簡易事件，加強調解業務之推行效率。 

8.少年事件業務：妥適審理少年刑事案件及辦理少年保護業務，防制少年犯罪，發揮

少年保護功能。 

9.非訟事件業務：妥適辦理公證、登記、提存及其他非訟業務，強化非訟事件處理中

心效率，疏減訟源，增進預防司法功能。 

10.改善交通及運輸設備，掌握勘驗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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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1.本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般行政 
 
 
 
 
 
 
 
 
 
 
 
 
 
 
 
 
 
 
 
 
 
 
 
 
 
 
 
 
 
 
 
 
 

1.厲行考核獎
懲，維護優
良風氣。 

 
 
 
 
2.加強司法人
員 在 職 訓
練。 

 
 
 
 
 
 
3.維護審判獨
立，落實法
官自律。 

 
 
 
 
 
 
 
 
 
 
 
 
 
4.樹立清廉司
法風氣。 

加強人員平時
勤惰及生活品
德之管理與考
核。 
 
 
 
對於學習及候
補人員暨書記
官、法警、執
達員詳加指導
及訓練，認真
考核，以提高
司 法 人 員 素
質。 
 
落 實 法 官 自
律，自我維護
審判獨立，樹
立司法尊嚴。 
 
 
 
 
 
 
 
 
 
 
 
 
1.召開廉政會

報；辦理專

本年度獎懲情形：記功
2 次 7 人、記功 1 次 23
人、嘉獎 2 次 88 人、嘉
獎 1 次 120 人，申誡 1
次2人、申誡2次3人、
記過 1次 1人。 
 
本年度已完成訓練情
形：學習司法官 15 人
次、法官 972 人次、書
記官 697 人次、執達員
272 人次、錄事 21 人
次、調查保護官 207 人
次、其他人員 2,253 人
次。 
 
1.院長及庭長行政監
督，除審閱候補法官
裁判書發現顯有錯
失，填具審閱表提供
法官參考外，仍嚴守
審判獨立分際。 

2.院長利用庭務會議勸
諭法官砥礪志節、培
養法學經驗，以自我
維護審判獨立、恪遵
法官守則，樹立司法
尊嚴。 

3.110年度召開4次自律
會，積極發揮法官自
律功能。 

 
1.召開廉政會報，由院

長主持，檢討工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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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5.辦理公職人
員 財 產 申
報。 

 
 
 
 
6.加強法庭安
全措施，確
保機關人員
安全。 

 
 
 
 
 
 
 
 
 
 
 
 

案稽核。 
 
 
 
 
2.宣導民眾信
賴司法並鼓
勵檢舉。 

 
 
 
 
 
 
確實依照規定
辦理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審
核 及 查 閱 事
宜。 
 
 
本院辦理重大
或敏感案件悉
依「臺灣高等
法院及所屬法
院加強審判安
全警衛措施要
點」辦理。 
 
 
 
 
 
 
 
 
 

失，並指示工作要
點。 

2.110 年度辦理「法官助
理廉政宣導」及「廉政
宣導有獎徵答活動」。 

1.受理民眾檢舉不法及
違紀案件，民眾檢舉
有具體事證，即予深
入查證，縝密處理。 

2.加強注意員工動態及
違常情形，凡發現有
疑涉風紀之事證，即
報告長官妥適處理。 

 
依規定抽出 13 人辦理實
質審查。於實質審查人
員中抽選 1 人進行前一
年度比對，實質審查結
果已完成並陳報臺灣高
等法院。 
 
1.重大或敏感案件之開

庭無法以本院現有警
力防衛時，報請院長
或官長及政風室洽請
警方派遣警力支援。 

2.加強對人犯的檢身，
對於在押各監所借提
回院之被告，由候審
同仁再一次檢查身
體，確定被告有無攜
帶危險、違禁物品。
確定人犯進、出法庭
時未攜帶任何物品，
以確保法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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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7.積極辦理檔
案 管 理 事
宜。 

 
 
 
 
 
 
8.改善網路環

境並實施自
動化教育訓
練，以加強
法 庭 科 技
化，並強化
資訊安全管
理。 

 
9.加強公有財

產管理。 
 
 
 
 
 
 
 
 
 
 
 
 
 
 
10. 研究發展

與 管 制 考
核。 

積極處理案卷
歸檔、銷毀。 
 
 
 
 
 
 
 
改善資訊系統
功能並加強辦
公室自動化教
育訓練。 
 
 
 
 
 
加強公有財產
管理，有效管
理利用財物。 
 
 
 
 
 
 
 
 
 
 
 
 
 
依 據 司 法 院
110 年度加強
研究發展實施

案卷歸檔： 
1.民事 129,365 件。 
2.刑事 9,737 件。 
3.民執 153,770 件。 
4.提存 2,135 件。 
5.公認證 7,208 件。 
6.行政 4,216 件。 
銷燬檔卷：96,723 件。 
 
繼續推行法庭筆錄電腦
化作業，加強書記官技
能。舉行資訊安全教育
訓練。持續推動資訊安
全業務，進行內部稽
核。 

 
 
 

1.器具財物均定期修繕
維護、定期檢查使用
年限，配合經費適時
維護更新。 

2.宿舍管理持續定期檢
查、適時維修，以維
護使用效益。 

3.車輛管理定期安全檢
查保養維護，加強行
車安全宣導並設置車
輛每日清潔檢查表。 

4.汰舊之財物，如尚有
賸餘價值，依規定拍
賣，將收入解庫，以
裕庫收。 

 
1.對於司法院指定列管

項目，切實追蹤管制
考核，並逐月陳報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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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1. 辦理業務

重 點 檢
查。 

 
 
 
 
 
 
 
12. 加強便民

禮 民 服
務，落實
訴訟輔導
業務。 

 
 
 
 
 
 

方案辦理。 
 
 
 
 
 
 
 
 
 
 
 
 
 
 
 
依司法院及臺
灣高等法院頒
佈各相關規定
實 施 重 點 檢
查，以促進業
務進步。 
 
 
 
 
貫徹本院品質
政策，了解民
眾需求，並以
之為持續改善
目標。 
 
 
 
 
 
 

行進度月報表。 
2.建立業務管制考核事
項作業計畫，要求各
庭庭長、法官努力配
合以達成各項計畫目
標。 

3.本院遴選王沛元法官
指定研究題目「勞動事
件法之研究」及朱夢蘋
法官指定研究題目「創
傷知情理論在少年事
件處理法之運用-以少
年需保護性及資源連
結為中心」，並依計畫
進度執行研究。 

 
研考人員對於各項列
管、檢查及表報均切實
加強辦理。加強改善電
腦研考系統查稽作業，
督促書記官按時輸入電
腦辦案進行簿。檢查準
時開庭情形及各類案件
遲延未結案之列管與查
催等事項。 
 
1.電話諮詢計 54,862

件。 
2.來院諮詢計 37,762

件。 
3.撰狀輔導 979 件。 
4.快速查案 5,248 件。 
5.公證諮詢 1,682 件。 
6. 電子信函諮詢 414

件。 
7.一般信函諮詢 33 件。 
8.陳述意見表 2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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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3. 妥速處理

人民陳訴
案件。 

 
 
 
 
 
 
 
 
 
 
 
 
 
 
 
 
14. 整修辦公

廳舍。 
 
 
 
 
 
 

 
 
迅速處理人民
陳訴案件以提
高工作效率。 
 
 
 
 
 
 
 
 
 
 
 
 
 
 
 
 
1.貴陽街辦公

廳舍搬遷整
修工程。 

 
 
 
 
 
 
 
 
 
 
 
 
2.貴陽街辦公

9.口頭陳訴 7件。 
 
1.將「司法人員辦案及服
務態度反應表」與法院
意見箱一同備置於單
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
明顯處，以方便民眾
填寫投遞；若民眾親
交付該中心人員，亦
應依民眾反應登載辦
理。 

2.民眾填寫內容如屬於
法官問案態度，則轉
由研考科查證及列
管；如屬於法官以外
之司法人員處理公務
態度，即分由被陳訴
人所屬科室主管查證
回復民眾後，送回訴
訟輔導科列管。 

 
因寶慶院區孺慕堂將改
為作國民法官法庭使
用，故原孺慕堂行政科
室須遷移至貴陽街，遷
移前須辦理整修工程及
相關設備建置，於 110
年8月4日完成技術服務
採購，工程採購於 110
年11月11日決標，但該
工程需申辦室內裝修消
防計畫書送審作業，致
履約期限為 111 年 2 月
28 日，故無法於 110 年
度內完成履約，爰申請
經費保留。 
因寶慶院區孺慕堂將改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督促廠商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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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廳舍網路建
置採購案。 

 
 
 
 
 
 
 
 
 
 
 
3.貴陽街院區

OKI 電信系
統設置勞務
採購案。 

 
 
 
 
 
 
 
 
 
 
4.市定古蹟婦

聯總會委託
辦理因應計
畫使用許可
竣工申辦勞
務採購案。 

 

為作國民法官法庭使
用，故原孺慕堂行政科
室須遷移至貴陽街，遷
移前須辦理整修工程及
相關設備建置。搬遷整
修工程方案經初步確認
後即著手規劃並盡速簽
請辦理採購案，於 110
年 12 月 1 日決標，但本
案須配合搬遷整修工程
進度進行履約，故無法
於 110 年度內完成履
約，爰申請經費保留。 
因寶慶院區孺慕堂將改
為作國民法官法庭使
用，故原孺慕堂行政科
室須遷移至貴陽街，遷
移前須辦理整修工程及
相關設備建置。搬遷整
修工程方案經初步確認
後即著手規劃並盡速簽
請辦理採購案，於 110
年 12 月 1 日決標，但本
案須配合搬遷整修工程
進度進行履約，故無法
於 110 年度內完成履
約，爰申請經費保留。 
本案市定古蹟婦聯總會
因應計畫變更許可將近
完成後即盡速簽請辦理
採購案，於 110 年 7 月
26 日決標。惟因本案須
配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及各相關單位辦理審查
及會勘，故無法於 110
年度內完成履約，爰申
請經費保留。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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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審判業務 1.加強審判事
實之認定及
重大民、刑
事案件之合
議審理。 

 
 
 
 
 
 
 
 
 
 
2.提高民事辦
案維持率。 

 
 
 
 
 
 
 
 
 
 
 
3.加強民事調

解，以疏減
訟源。 

 
 
 
 
 
 

確實依照各項
應行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重
大案件遵照規
定慎重處理。 
 
 
 
 
 
 
 
 
 
 
提高民事上訴
維持率。 
 
 
 
 
 
 
 
 
 
 
 
提高調解成立
率，達成疏減
訟源之目標。 
 
 
 
 
 
 

1.對於選舉、勞資爭議
等繁雜案件及智財、
性侵、醫療、軍事、
原住民、勞動及重金
等案件分別成立專庭
或專股由資深績優人
員辦理。 

2.院長、庭長於研閱重
大案件裁判書時，特
別注意其認事用法是
否有誤，量刑是否適
當。 

3.加強合議審判，以期
妥慎處理。 

 
1.民事小額事件上訴維

持 率 執 行 成 效 為
97.11%。較預定目標
超前 5.11%。 

2.民事簡易事件上訴維
持 率 執 行 成 效 為
76.11%。較預定目標
超前 1.11%。 

3.民事普通事件上訴維
持 率 執 行 成 效 為
86.46%。較預定目標
超前 11.46%。 

 
辦理調解案件 18,272
件，其中調解成立者
9,004 件，調解不成立
者 5,725 件，駁回 160
件，撤回 2,399 件，裁
定移送 14 件，其他 970
件。辦理第一審審理終
結案件 42,373 件，和解
成立 6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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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4.提高刑事辦
案維持率。 

 
 
 
 
 
 
 
 
 
 
 
5.加強民事執

行功能。 
 
 
 
 
 
6.清理遲延案

件。 
 
 
 
 
 
 
 
 
7.加強公設辯

護功能。 
 
 
 
 
 

提高刑事辦案
維持率，使裁
判更趨合法妥
適。 
 
 
 
 
 
 
 
 
 
迅速進行民事
執行程序，避
免遲延。 
 
 
 
 
加強遲延案件
之清理，按月
以書面催辦。 
 
 
 
 
 
 
 
加強準備程序
期日之功能，
以集中案件審
理，節省訴訟
資源。 
 
 

1.刑事簡易案件上訴維
持 率 執 行 成 效 為
73.63%。較預定目標
超前 3.63%。 

2.刑事普通案件上訴維
持 率 執 行 成 效 為
66.48%。較預定目標
超前 1.48%。 

3.刑事重大案件上訴維
持 率 執 行 成 效 為
74.3%。較預定目標超
前 9.3%。 

 
民事執行庭於庭務會議
或週報及月報宣導統一
作法，以提高效能。民
事執行結案速度 24.37
日，較預定目標超前
25.63 日。 
 
1.民事(含家事等)遲延

未結事件 472 件。較
前一年度減少 61 件。 

2.刑事遲延未結案件
168 件。較前一年度
減少 80 件。 

3.民事執行遲延未結案
件 24 件。較前一年度
增加 6件。 

 
公設辯護人於收到法院
指定辯護案件之通知書
後，即行調閱訴訟卷宗
並詳閱事證，以保障當
事人訴訟權益。 
 
 

 
 
 
 
 
 
 
 
 
 
 
 
 
 
 
 
 
 
 
 
加強遲延事件
之清理，按月
以書面催辦，
迅速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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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8.妥適辦理行
政 訴 訟 業
務。 

 
 
 
9.充實專業素

養，提高辦
案績效。 

 
 
 
 
 
 
 
 
 
 
 
 
10. 發揮少年

調 查 保 護
功能。 

 
 
 
 
 
 
 
 
 
 
 
 
 

提高行政訴訟
業務績效。 
 
 
 
 
提升少年庭法
官 審 理 專 業
化，並落實專
業輔導及協商
式審理制度。 
 
 
 
 
 
 
 
 
 
 
結 合 社 會 資
源，加強預防
少年觸法。 
 
 
 
 
 
 
 
 
 
 
 
 
 

實施審查制度，於當事
人進入審理前即時補
正、修正法律主張，以
利審理階段集中重要爭
點之調查。 
 
1.少年庭法官不定期參

與專業講習或相關研
討會，提升專業性。
法官適時輔導少年，
使少年了解處遇對其
係學習、成長，目的
係幫助少年回到常
規。 

2.參酌少年調查官審前
報告，針對少年成長
環境、身心狀況及交
友情形等詳加瞭解，
以選擇對少年最適合
之保護處遇。 

 
1.少年保護官應持續追

蹤，給予少年關懷，
隨時向法院報告少年
之狀況，並與社會資
源結合，使少年有正
向依附關係，得以健
全成長。 

2.交付保護處分： 
  (1)訓誡 69 人。 
  (2)訓誡並假日生活輔

導 56 人。 
  (3)保護管束 152 人。 
  (4)感化教育 14 人。 
  (5)安置輔導 14 人。 
  (6)併辦 133 人。 
  (7)協尋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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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1. 提高家事
辦 案 維 持
率 及 加 強
結 案 速
度。 

 
 
12. 妥適辦理

家 事 事
件。 

 
 
 
 
 
 
 
 
 
 
 
 
13. 推廣公證

業務。 
 
 
 
 
 
 
 
 
 
 
 
 
 

充實家事法庭
專業素養，提
高辦案績效。 
 
 
 
 
推動審判專業
化、推動家事
專業調解並落
實 提 審 制 保
障。 
 
 
 
 
 
 
 
 
 
 
加強推廣公證
業務，提高便
民績效。 
 
 
 
 
 
 
 
 
 
 
 
 

法官事先詳閱卷證，找
出兩造爭點所在，以期
獲得公平及令人信服之
裁判。已逾辦案期限案
件，由庭長瞭解原因，
促請法官妥適處理。 
 
落實法官專業化，引進
具專業背景之司法事務
官等，妥適審結案件。
使當事人充分辯論及陳
述，以求發現真實。推
動家事專業調解制度，
落實調解委員遴選、訓
練及退場機制等，協助
當事人解決紛爭，有效
疏減訟源。縮短提審案
件審查及裁定送達時
間，以達到保障人權、
即時司法審查救濟之立
法目的。 
 
1.由本院民間公證人業

務監督小組，督導民
間公證人業務，赴公
證人事務所現場實地
檢查業務，提昇服務
品質。 

2.辦理公、認證業務，
合計 6,946 件： 

  (1) 一 般 公 證 ： 933
件。 

  (2)結婚書面公證：66
件。 

  (3)一般認證：3,673
件。 

  (4)外文認證：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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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4. 加強登記

業務。 
 
 
 
 
 
 
 
 
 
 
 
 
 
 
 
 
15. 妥適辦理

提 存 業
務。 

 
 
 
 
 
 
 

 
 
 
 
 
 
 
 
 
加強辦理登記
業務，依據法
令審核，並隨
到隨辦，力求
迅速便捷，以
達便民。 
 
 
 
 
 
 
 
 
 
 
 
 
切實遵照提存
法及相關法令
辦理。 
 
 
 
 
 
 
 

件。 
3.印製各種辦理公認證

須知及各式例稿，方
便當事人使用。辦理
公證宣傳，推廣公認
證及法律資訊，發揮
公證制度疏減訟源之
立法目的。 

 
1.聲請登記事件、核發

印鑑證明書及登記簿
謄本均迅速辦理，貫
徹便民措施。 

2.辦理法人及夫妻財產
制契約登記事件，均
在規定期限內依有關
法令辦理完畢。 

3.執行情形如下： 
(1)辦理夫妻財產契約

登記事件 213 件。 
(2) 辦 理 法 人 登 記

2,162 件。 
(3)聲請核發法人印鑑

證明書、登記簿謄
本之登聲事件 439
件。 

 
1.受理擔保或清償提存

事件及領取、取回提
存事件，均切實遵照
法令辦理。積極辦理
解庫，如符合歸解國
庫之要件者，儘速辦
理。 

2.為防止冒領情事發
生，持續加強承辦人
員對於相關文件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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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6. 妥適辦理

非 訟 業
務。 

 
 
 
17. 充實辦公

設備。 

 
 
 
 
 
 
繼續實施電腦
作業，處理非
訟事件。 
 
 
 
1.貴陽街辦公

廳舍搬遷整
修工程。 

 
 
 
 
 
 
 
 
 
 
 
 
2.貴陽街辦公

廳舍網路建
置採購案。 

 
 
 
 
 
 
 

識能力。 
3.發揮提存業務電腦化
功能，迅速處理民眾
聲請案件，並提高服
務品質。 

 
本年度執行結果： 
1.支付命令 21,963 件。 
2.公示催告 2,595 件。 
3.本票裁定 20,219 件。 
4.拍賣抵押物 359 件。 
 
因寶慶院區孺慕堂將改
為作國民法官法庭使
用，故原孺慕堂行政科
室須遷移至貴陽街，遷
移前須辦理整修工程及
相關設備建置，於 110
年8月4日完成技術服務
採購，工程採購於 110
年11月11日決標，但該
工程需申辦室內裝修消
防計畫書送審作業，致
履約期限為 111 年 2 月
28 日，故無法於 110 年
度內完成履約，爰申請
經費保留。 
因寶慶院區孺慕堂將改
為作國民法官法庭使
用，故原孺慕堂行政科
室須遷移至貴陽街，遷
移前須辦理整修工程及
相關設備建置。搬遷整
修工程方案經初步確認
後即著手規劃並盡速簽
請辦理採購案，於 110
年 12 月 1 日決標，但本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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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3.司法新廈大

禮堂升降式
投影機。 

 

案須配合搬遷整修工程
進度進行履約，故無法
於 110 年度內完成履
約，爰申請經費保留。 
本採購案由法務部代表
司法新廈大樓使用機關
(法務部、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及本院)主辦，於
110 年 11 月 3 日依共同
供應契約下訂，因疫情
造成晶片短缺及貨櫃塞
港，致無法於 110 年度
內完成履約，爰申請經
費保留。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司法機關擴遷
建計畫 

為改善同仁辦
公空間，積極
辦理本院遷建
華山司法園區
籌建。 

辦理司法院所
屬機關遷建華
山司法園區新
興房屋建築計
畫。 

本案因進駐單位及興建
需求複雜、基地環境條
件限制、建築規模龐
大，以及建築管理審議
程序多元且技術難度甚
高，其中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程
序，至 110 年 11 月 18
日審議修正後通過，依
原定總體計畫預訂時程
稍有推遲，致第 3 期技
術服務勞務酬金(給付條
件為規劃設計廠商完成
細部設計成果，送交營
建署審定，並取得建造
執照)支付遞延，故無法
於 110 年度內執行，爰
申請經費保留。 

刻正依總體計
畫預訂作業與
時程，督促代
辦機關及規劃
設計單位，積
極辦理建造執
照申請作業、
預算書圖及工
程採購招標文
件等整備與後
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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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交通及運輸設
備 

辦理汰換公務
車輛等設備，
便 利 公 務 執
行。 
 

汰換首長專用
車、小型警備
車、21 人 座
警備車及法庭
混音機等交通
及運輸設備。 

按計畫辦理完成。賸餘
數 355,705 元繳庫。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 

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申請動
支，便利業務
推展，促進行
政效能。 

本年度未申請動支第一
預備金。 

 

 2.以前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般行政 整 修 辦 公 廳
舍。 

1.司法新廈大
樓外牆更新
改善工程。 

 
 
 
 
 
 
 
 
 
 
 
 
 
 
 
 
 

本案計畫係由法務部代
表司法新廈大樓使用機
關(法務部、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及本院)主辦，
並委託交通部高速公路
局協助代辦。工程原於
109 年 9 月 29 日開工，
預定 110 年 7 月 22 日竣
工，但因 110 年 1 月 10
日發生職災停工，施工
廠商並於 110 年 4 月 6
日提出終止合約。後續
依施工現況重新檢討設
計後，請交通部高速公
路局盡速辦理接續工程
招標，惟招標期間歷經
1次流標，最後於110年
8 月 19 日決標。接續工
程於 110 年 9 月 9 日開
工，惟該案履約期限須

督促廠商如期
完工、驗收辦
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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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2.寶慶院區孺

慕堂頂樓防
水工程。 

3.寶慶院區行
政 A 棟增設
無障礙電梯
及整修工程
。 

至少 210 個日曆天(111
年春節期間不計工期)，
故無法於 110 年度內完
成履約，爰申請經費保
留。 
已於 110 年 4 月執行完
畢。 
 
已於 110 年 10、11 月執
行完畢。 
 
 
 

審判業務 充 實 辦 公 設
備。 

109 年臺北簡
易庭網路電話
系統財物統包
案。 

已於 110 年 4 月執行完
畢。 

 

司法機關擴遷
建計畫 

為改善同仁辦
公空間，積極
辦理本院遷建
華山司法園區
籌建。 

辦理司法院所
屬機關遷建華
山司法園區新
興房屋建築計
畫。 

本案因進駐單位及興建
需求複雜、基地環境條
件限制、建築規模龐
大，以及建築管理審議
程序多元且技術難度甚
高，其中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程
序，至 110 年 11 月 18
日審議修正後通過，依
原定總體計畫預訂時程
稍有推遲，致第 2 期技
術服務勞務酬金(給付條
件為規劃設計廠商取得
建造執照核准佐證文件)
及第 3 期技術服務勞務
酬金(給付條件為規劃設
計廠商完成細部設計成
果，送交營建署審定，

刻正依總體計
畫預訂作業與
時程，督促代
辦機關及規劃
設計單位，積
極辦理建造執
照申請作業、
預算書圖及工
程採購招標文
件等整備與後
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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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並取得建造執照)支付遞
延，故無法於 110 年度
內執行，爰申請經費保
留。 

四、其他重要說明： 

本院以歲入保管款之國庫存款帳戶墊付 480 萬 2,500 元為預供擔保金案，備忘說明如

下： 

(一)因提存案件中當事人起訴本院，請求確認擔保金債權存在，經本院 108 年度訴字

第4064號判決，本院應給付原告480萬 2,500元及利息，於本院提存所105年度

存字第9302號擔保金提存事件中600萬元之範圍內。原告以160萬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 480 萬 2,500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原告依前揭判決提供 160萬元擔保金，經本院 110年 6月 21日北院忠 110司執水

字第 61526 號執行命令對本院強制執行。 

(三)因本院擬續行二審訴訟程序，另應為原告預供擔保，以免原告先依假執行受領款

項後，倘將來本案判決原告敗訴，本院尚須再對原告取得執行名義，始得取回該

假執行已付款項，勢必增加訟累及訴訟成本支出。爰經行政院110年7月19日院

授主預政字第 1100102164 號函核准同意先由本院歲入保管款之國庫存款帳戶墊

付 480 萬 2,500 元為預供擔保金。 


